
概 要

– 1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閱讀本文件時，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
一節一併閱覽。

本概要旨在向 閣下提供本文件所載資料概覽，應連同本文件全文一併閱覽。
由於僅為概要，故並無載列可能對 閣下而言屬重要的所有資料。 閣下在決定投
資 [編纂 ]前，務須閱覽本文件整份內容。任何投資均涉及風險。有關投資 [編纂 ]的
若干特定風險載於「風險因素」一節。 閣下在決定投資 [編纂]前務須仔細閱覽該節。

概覽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是以麻酸樂、娜多歐陸及泰巷3個自營品牌以及預期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前開業的Roast Beef Abura Soba Beefst（作為特許經營人）營運的休

閒餐飲全服務式餐廳營運商。麻酸樂為中式麵食專門店，娜多歐陸提供西方菜式，而

泰巷提供泰國菜式。麻酸樂、娜多歐陸及泰巷各自由本集團成立及經營。於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我們經營4間麻酸樂餐廳、2間娜多歐陸餐廳及4間泰巷餐廳，而我們的所有

餐廳均位於香港九龍及新界。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已開設4間餐廳，即將軍澳娜多歐

陸、將軍澳泰巷、調景嶺泰巷及屯門麻酸樂，及關閉4間餐廳，即調景嶺娜多歐陸、錦

薈坊麻酸樂、馬鞍山麻酸樂及馬鞍山娜多歐陸。我們的餐廳由位於葵涌的中央廚房、

儲藏設施及附屬辦公室所支持。

下表概述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七

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的主要收入資料：

截至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年度收益

增長率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

期間收益

增長率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餐廳品牌 收入

佔總收入

百分比 收入

佔總收入

百分比 收入

佔總收入

百分比 收入

佔總收入

百分比

千港元 % 千港元 % % 千港元 % 千港元 % %

（未經審核）

麻酸樂 64,264 48.5% 61,571 41.1% -4.2% 28,201 41.6% 25,572 42.3% -9.3%

娜多歐陸 47,892 36.1% 44,782 29.9% -6.5% 23,106 34.0% 15,343 25.4% -33.6%

泰巷 20,447 15.4% 43,362 29.0% +112.1% 16,550 24.4% 19,552 32.3% +18.1%

總計 132,603 100.0% 149,715 100.0% +12.9% 67,857 100.0% 60,467 100.0%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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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我們餐廳的營運溢利、營運利潤率、收支平衡期及投資回本期的分析，請參

閱本文件「業務－我們餐廳的營運溢利、營運利潤率、收支平衡期及投資回本期」分節。

業務模式

我們在餐廳營運及管理過程中採納多品牌商業模式。我們的3個餐廳概念，麻酸

樂、娜多歐陸及泰巷，合共涵蓋3種特色菜式。我們相信，我們竭誠履行「美食 •心 •體驗」

的企業宗旨，有助加強品牌及提高客戶忠誠度。

競爭格局及競爭優勢

根據歐睿報告，香港的休閒餐飲全服務式餐廳行業競爭激烈且分散，包括連鎖

及獨立餐廳。儘管如此，本集團就收入而言在香港休閒餐飲全服務式餐廳分部持有估

計1.1%的市場份額。

我們相信，我們的競爭優勢為：

(i) 餐廳位於人流量大及交通便利的區域；

(ii) 提供與眾不同的顧客體驗的能力；

(iii) 廣泛及多樣化的客戶基礎；

(iv) 部署高效及標準化的管理系統的能力；及

(v) 經驗豐富的餐廳經理及專業管理團隊。

請參閱本文件「業務－競爭優勢」分節。

牌照及許可

本集團在香港經營餐廳及中央廚房需要三類主要牌照。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本集團已取得(i)所有餐廳所需的相關食物業牌照及香港中央廚房的食物製造廠牌照；

(ii)供場所消費所售酒精飲料的各餐廳的酒牌；及 (iii)餐廳所需的食水污染管制牌照。

本集團所需的牌照及批准詳情載於本文件「業務－牌照及許可」分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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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及供應商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客戶主要為零售客戶，而我們並不依賴任何單一客戶。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的供應商主要包括食材供應商、飲料供應商及配套設備

及餐具供應商。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七

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我們向五大供應商的採購總額合共分別達約26.5%、24.3%

及25.4%，而向最大供應商的採購額分別佔同期採購總額約6.0%、5.9%及7.7%。

僱員

我們的業務為勞動密集型行業，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

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我們分別僱傭全職員工266名及兼職員工178名、全職員工242

名及兼職員工156名以及全職員工220名及兼職員工181名（包括主廚及廚工、服務員、

客服及其他行政人員）。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

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我們的員工成本分別約為46.7百萬

港元、52.8百萬港元、22.2百萬港元及20.2百萬港元，分別相當於我們總收入約35.3%、

35.3%、32.6%及33.4%。有關本集團僱員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業務－僱員」分節。

物業

本集團所有餐廳均在租賃物業內經營。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於香港總共

租賃8處物業，用作餐廳場所。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

及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物業租金及相關開支分別約

為20.9百萬港元、23.7百萬港元、10.6百萬港元及9.6百萬港元，分別佔有關期間收入約

15.8%、15.8%、15.7%及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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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承租的物業詳情：

地址 餐廳 租期屆滿

新界將軍澳唐德街1號將軍澳廣場商場1樓1-021、 

1-022及1-023號舖
娜多歐陸及泰巷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九龍觀塘牛頭角道77號淘大商場1期地下G4-7 麻酸樂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新界沙田銀城街1號置富第一城1樓第183號舖 娜多歐陸 二零一九年二月

新界荃灣楊屋道1號荃新天地一期地下G23號舖 泰巷 二零一九年三月

新界將軍澳景嶺路8號都會駅商場2樓L2-027及R03 麻酸樂及泰巷 二零一九年七月

新界屯門青海圍8號屯景大廈地下A1及A2號舖 麻酸樂 二零一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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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餐廳 租期屆滿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恩路12至18號置富嘉湖1期1樓第138號 麻酸樂 二零二零年五月

新界沙田馬鞍山新港城中心3樓3E-12號舖 泰巷 二零二零年八月

有關租賃物業資料，請參閱本文件「業務－物業」分節。有關物業租金及相關開

支分析，請參閱本文件「財務資料－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的主要部份－租金及

相關開支」分節。

知識產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註冊及取得與本集團及三個品牌（即麻酸樂、娜多

歐陸及泰巷）有關的六個商標。本集團已於香港申請註冊兩個商標。有關商標及域名

的更多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五「B.有關我們業務的資料－2.本集團的知識產權」

分節。

合併財務資料概要

下表概述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六

年及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的合併財務資料，其應與本文件附錄一所載的

會計師報告中的財務資料（包括其附註）一併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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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摘要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
止五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收益 132,603 149,715 67,857 60,467
除稅前溢利（虧損） 7,356 8,711 6,617 (2,055)
年╱期內溢利（虧損）及 
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5,724 7,352 5,725 (3,174)
年╱期內經調整溢利及 
全面收入總額 [編纂 ] 5,724 8,021 5,725 4,248

合併財務狀況表摘要

於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七年
八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總值 58,691 61,605 58,694
流動資產總值 18,913 10,983 18,827
流動負債總額 (65,124) (27,227) (15,469)
負債總額 (66,830) (28,995) (32,10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480 45,361 62,052
流動（負債）資產淨額 (46,211) (16,244) 3,358
資產淨值 10,774 43,593 4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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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現金流量表摘要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營運資金變動前經營現金流量 13,931 17,116 10,113 1,087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3,190 9,753 6,679 2,595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32,928) (2,846) (4,191) (1,603)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18,363 (9,262) (2,411) 5,48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1,375) (2,355) 77 6,481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

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的收入

我們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32.6百萬港元增加約

12.9%至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49.7百萬港元。收入增加主要乃由

於儘管麻酸樂餐廳及娜多歐陸餐廳的收入略微減少，但泰巷餐廳產生的收入有所增

加所致。我們的收益從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約67.9百萬港元減少約

10.9%至截至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約60.5百萬港元，主要由於 i)錦薈坊麻

酸樂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停業；ii)競爭加劇；及 iii)因將軍澳廣場毗鄰餐廳翻修產生之

干擾導致顧客減少所致。

請參閱本文件「財務資料－我們營運業績的按期間審閱－收入」分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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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流動負債淨額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 (i)收購辦公室物業價值約25.5百

萬港元；(ii)產生辦公室物業翻新成本（即收購租賃物業裝修）以及購買傢俬及裝置及

其他設備價值約4.2百萬港元；(iii)就將軍澳娜多歐陸及將軍澳泰巷產生裝修成本以及

購買傢俬及裝置及廚房設備約5.3百萬港元；及(iv)曉朗宣派及支付股息約1.1百萬港元。

上述付款乃主要由下列各項提供資金：(i)應付關連人士款項及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

股東款項增加；及 (ii)銀行借貸增加約8.0百萬港元並導致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的流動負債淨額狀況。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流動負債淨額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i)進一步購買私人停車位價值約1.3

百萬港元；(ii)就屯門麻酸樂以及調景嶺麻酸樂及泰巷分別產生翻新成本以及購買傢

俬及裝置、廚房設備及其他設備約2.2百萬港元及5.5百萬港元；(iii)曉朗及信寶創富分

別宣派及支付股息約0.7百萬港元及0.5百萬港元；及 (iv)償還銀行借貸約1.5百萬港元。

上述付款乃主要由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營運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約9.8

百萬港元提供資金。然而，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們仍有短期銀行借貸約13.1

百萬港元。因此，我們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仍處於流動負債淨額狀況。

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的流動資產淨額

截至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本集團 (i)墊付予關連方款項約1.5百萬

港元；(ii)償還關連方款項約1.4百萬港元；及 (iii)償還銀行借貸約13.1百萬港元。上述

付款乃主要由 (i)截至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約2.6

百萬港元；(ii)提取新銀行借貸15.0百萬港元；及(iii)透過發行本公司股份之第二批[編纂]

金額5.0百萬港元提供資金。因此，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錄得流動資產淨

額約3.4百萬港元。

流動負債淨額狀況改善的原因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流動負債淨額狀況已改善，乃

由於(i)應付關連人士款項約23.6百萬港元獲豁免並於權益內入賬列為視作股東出資；(ii)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減少約7.1百萬港元；及(iii)透過發行本公司股份首批[編

纂 ]3.0百萬港元。因此，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流動負債淨額較二零一六年三

月三十一日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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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流動負債淨額進一步改善至於二零一七年

八月三十一日的流動資產淨額，原因為 (i)本集團獲銀行確認其將不會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十九日之前行使其權利要求即時償還15.0百萬港元的定期貸款，故銀行貸款可從

流動負債重新撥至非流動負債；及 (ii)透過發行本公司股份之第二批 [編纂 ]金額5.0百

萬港元。因此，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錄得流動資產淨額。

合併現金流量表

有關合併現金流量表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文件「財務資料－流動資金及資本

來源－現金流量」分節。

主要財務比率概要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的主要財務比率概要。有關該等主要財務比率
計算基準的更多詳盡資料，請參閱本文件「財務資料－主要財務比率」分節。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於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八月三十一日
止五個月╱

於二零一七年
八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盈利比率
純利率(%) 4.3 4.9 不適用
股本回報率(%) 52.8 15.2 不適用
總資產回報率(%) 7.4 10.1 不適用

流動性比率
流動比率 0.3 0.4 1.2

速動比率 0.3 0.4 1.2

存貨週轉天數 2.8 2.9 2.6

資本充足比率
資本負債比率(%) 468.6 36.2 35.8

利息償付率（倍數） 20.9 31.5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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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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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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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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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的影響

按指示性 [編纂 ]中位數每股股份 [編纂 ]港元計算，本集團所承擔之與 [編纂 ]有

關的估計開支總額約為 [編纂 ]港元。其中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

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分別已產生約 [編纂 ]港元及 [編纂 ]港元並於損益

賬中確認；約 [編纂 ]港元直接歸因於向公眾人士發行 [編纂 ]，及將於 [編纂 ]後入賬列

為股本扣減；及約 [編纂 ]港元預期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損

益中列支。確認 [編纂 ]預期會對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業績產生

重大影響。於 [編纂 ]完成後，本集團的估計 [編纂 ]可根據本公司已產生╱將產生的實

際開支金額予以調整。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文件「財務資料－[編纂]開支」分節。

近期發展

於往績記錄期間後，我們的馬鞍山泰巷於二零一七年十月開業。就馬鞍山泰巷

開業而言，本集團 (i)已就翻新工程及收購廚房設備產生資本開支約4.2百萬港元，其中

約2.8百萬港元已二零一七年九月至二零一八年一月支付；及 (ii)已於二零一七年九月

支付租賃按金約1.2百萬港元。

就馬鞍山麻酸樂及馬鞍山娜多歐陸將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租賃屆滿後停業而言，

本集團 (i)已撇銷賬面淨值約0.2百萬港元的所有固定資產；(ii)已進行租賃物業的修復

工程，而有關修復工程撥備約0.2百萬港元已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入賬；(iii)已償付因裁員而將被解僱的所有僱員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而其不會對

本集團產生額外責任，原因是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主要以本集團先前支付的僱主強制

性公積金供款償付；及 (iv)已部份收取其他按金退款約0.1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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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預期馬鞍山泰巷的每位顧客平均消費將高於馬鞍山麻酸樂及馬鞍山娜多歐

陸，故儘管馬鞍山泰巷預期提供較少座位（即104個座位，而馬鞍山麻酸樂及馬鞍山娜

多歐陸合共有200個座位），惟董事預期馬鞍山泰巷將可彌補因關閉馬鞍山麻酸樂及馬

鞍山娜多歐陸而引致的收入減少的絕大部分。另一方面，預期馬鞍山泰巷的營運成本

將低於馬鞍山麻酸樂及馬鞍山娜多歐陸，主要原因是馬鞍山泰巷僱用的員工數目較少。

根據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止一個月（即馬鞍山泰巷經營的第一

個月及馬鞍山麻酸樂及馬鞍山娜多歐陸經營的倒數第二個月）的未經審核合併管理賬

目，馬鞍山泰巷錄得總收入略高於馬鞍山麻酸樂及馬鞍山娜多歐陸錄得的總收入，及

馬鞍山泰巷、馬鞍山麻酸樂及馬鞍山娜多歐陸的每位顧客平均消費分別約為60.5港元、

40.9港元及47.8港元。因此，董事預期關閉馬鞍山麻酸樂及馬鞍山娜多歐陸以及開設馬

鞍山泰巷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務營運、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財務業績及現金流量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一日，我們與特許人就於香港經營及發展Roast Beef Abura 

Soba Beefst餐廳訂立特許經營協議。考慮到授出特許權，飲食新世代品牌已向特許人

支付為數5百萬日圓（約357,000港元）的特許經營費。有關特許經營協議及我們計劃開

設的新日式拉麵餐廳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業務－業務策略」分節。

為應付休閒餐飲行業內的激烈競爭，我們已進行一系列市場促銷以提升我們的

品牌形象及加強我們的競爭力。於二零一七年九月，我們與一間知名啤酒公司嘉士伯

香港有限公司合作推出啤酒促銷活動以促進飲料銷售。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我們與

一間線上餐飲配送服務供應商Deliveroo Hong Kong Limited就配送泰巷泰國菜式訂立

合作安排，已於二零一八年一月開始。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我們與一間信用卡服務

供應商推出促銷活動，以為在我們的麻酸樂餐廳及泰巷餐廳用餐並以指定信用卡結賬

的客戶提供折扣。

於成本方面，我們繼續努力通過增加大量購買的食品及原材料比例以降低我們

的食品成本。我們亦繼續努力通過重新安排員工工作時間以管理員工成本，如於相對

清閒的營業時段縮短工作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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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不利變動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確認，自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即本集團最近期經

審核合併財務報表的編製日期）起及直至本文件日期，我們的財務或貿易狀況並無出

現重大不利變動。此外，由於 (i)我們須支付固定的或根據餐廳收入計算的或然租金；

(ii)我們的管理層已對員工成本進行預算並定時審查；(iii)與我們規劃中的新日式拉麵

餐廳相關的專營費及特許權使用費乃經訂約方公平磋商後釐定並進行預算；及 (iv)於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我們的現有租約將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到期，

董事預期，有關我們不斷增加的租金及員工成本，以及我們規劃中的新日式拉麵餐廳

專營費及特許權使用費的付款將不會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財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股息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並無宣派任何股息。於截至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曉朗向其當時股東宣派及派付股息1.1百萬港元。於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曉朗及信寶創富分別向其當時股東宣派及派付

股息約0.7百萬港元及0.5百萬港元。本公司目前並無固定股息政策或任何預先釐定股

息分派比率。日後股息的分派須由董事會根據組織章程細則酌情推薦及將取決於多項

因素，包括營運業績、現金流量及財務情況、一般業務狀況及策略、營運及資本規定、

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計算的可分派溢利金額及董事會認為相關的其他因素。股份的

現金股息（如有）將以港元派發。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文件「財務資料－股息」

分節。

風險因素

本集團相信，其業務營運涉及若干風險及不明朗因素，其中部份超出本集團的

控制範圍。下文概述董事認為屬重大的部份風險：

• 倘我們未能在面對其他競爭對手的激烈競爭下維持競爭力，則本集團的業

務及經營業績可能會受到不利影響；

• 由於我們面對與商業房地產市場有關的風險，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

績或會受到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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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額及溢利可能因未能為餐廳取得或重續任何或所有批准和牌照而受

到不利影響；

• 本集團的盈利能力可能因勞工短缺或勞工成本上升而受到不利影響；

• 香港法定最低工資的提高可能進一步增加未來的員工成本及對此造成影響；

及

• 我們的成功乃取決於管理層成員，倘沒有該等人員的服務，或彼等未能成

功管理不斷增長的營運，業務或會受影響。

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風險因素」一節。

法律及監管合規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未能遵守若干法律及法規。有關不合規事件包括阻塞

逃生途徑及消防通道以及本集團違反食品安全及衛生規例。有關以上不合規事件的進

一步資料，請參閱本文件「業務－不合規情況」分節。董事認為，(i)毋須就上文所述不

重大不合規事件作出任何撥備及 (ii)該等不合規事件（不論個別或共同）並無引致亦將

不會對我們的業務、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股東資料

緊隨 [編纂 ]及 [編纂 ]完成後（惟並無計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將予授出的任何購股

權獲行使而可能配發及發行的任何股份），MJL將控制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編纂]%。

MJL乃由黃雪卿女士、周麗芬女士、王秀婷女士、黃雪貞女士及馬瑞康先生擁有。有關

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歷史、重組及集團架構」一節。

[編纂 ]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六日，本公司、[編纂 ]及王秀婷女士（作為擔保人）訂立認

購協議，據此，[編纂 ]同意認購及本公司同意配發及發行 [編纂 ]股股份（相當於本公

司於[編纂]及[編纂]完成前當時已發行股本的[編纂]%）。董事相信本公司可自[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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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原因是其將擴大股東基礎並為本集團提供額外營運資金。有關 [編纂 ]的進一步

資料載於本文件「歷史、重組及集團架構」一節。

業務策略及 [編纂 ]

我們的主要目標是鞏固於香港休閒餐飲行業的市場地位，而我們將推行五項主

要業務策略以達致目標：

(i) 我們計劃擴大中央廚房的產能以支持我們的業務擴張計劃；

(ii) 我們將繼續擴大我們的餐廳網絡；

(iii) 我們將透過增加市場推廣及促銷活動提升我們的品牌形象；

(iv) 我們將吸引、激勵及挽留人才；及

(v) 我們將繼續發展我們的食物種類以豐富顧客於我們餐廳的用餐體驗。

有關該等策略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業務－業務策略」分節。

我們估計，經扣除就 [編纂 ]已付及應付的 [編纂 ]及估計開支後，假設 [編纂 ]為

每股[編纂][編纂]港元（即每股[編纂]建議[編纂]的中位數），[編纂][編纂]合共約為[編

纂 ]港元。我們擬按以下方式將 [編纂 ]用於實施上述業務策略：

• [編纂 ]約 [編纂 ]%或約 [編纂 ]港元，用於開設四間新的日式拉麵餐廳；

• [編纂 ]約 [編纂 ]%或約 [編纂 ]港元，用於開設一間新的泰巷餐廳；

• [編纂 ]約 [編纂 ]%或約 [編纂 ]港元，用於開設一間新的麻酸樂餐廳；

• [編纂 ]約 [編纂 ]%或約 [編纂 ]港元，用於擴展中央廚房儲存設施；

• [編纂 ]約 [編纂 ]%或約 [編纂 ]港元，用於電腦系統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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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纂 ]約 [編纂 ]%或約 [編纂 ]港元，用於進行市場推廣及促銷活動；及

• [編纂 ]約 [編纂 ]%或約 [編纂 ]港元，用於一般營運資金需求方面。

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未來計劃及 [編纂 ]」一節。

[編纂 ]理由

董事相信，[編纂 ]將促進我們實施本文件「業務－業務策略」分節所載業務策略

及計劃。[編纂 ][編纂 ]將為本集團實現業務策略及計劃提供財務資源，有關業務策略

及計劃將進一步增強我們的品牌、市場地位及擴大我們於香港休閒餐飲行業的市場份

額。此外，取得 [編纂 ]地位亦將提升我們的企業形象並有助我們增強品牌知名度及市

場聲譽。我們相信，隨著顧客品位及喜好不斷變化及推陳出新，我們需要創新菜餚，但

要保持一貫的菜餚質素，且令顧客賞心悅目。因此，[編纂 ][編纂 ]將有助於我們達致

這一目標。我們相信，於創業板的[編纂]地位為本集團對潛在投資者及客戶的附加宣傳，

能夠提升我們的企業形象並增強我們與公眾人士及潛在業務夥伴之間的信譽度。而所

有此等因素將增強我們的競爭力及為我們日後進行業務磋商提供更多優勢。此外，[編

纂]亦將讓本集團可於[編纂]時及其後從資本市場集資，從而有助我們的未來業務發展。

於創業板的 [編纂 ]地位或會為本公司帶來更廣闊的股東基礎，從而可能帶來更高的股

份買賣流通市場。我們亦相信，我們的內部控制及企業管治常規可於 [編纂 ]後進一步

加強。

於 [編纂 ]後，我們將進入資本市場，可通過發行股本及債券為日後業務長遠發

展提供額外籌資渠道。董事認為，[編纂 ]地位有助於我們獲得條款更優的銀行融資。

因此，[編纂 ]為我們的業務融資提供更多選擇。董事亦認為，使用股本融資為較債務

融資更佳的替代方案，原因為銀行一般會要求股東提供個人擔保及抵押品以取得銀行

借貸。因此，僅依賴銀行借貸以應對資金需求將為本集團帶來重大財務負擔。此舉嚴

重妨礙我們的業務發展及擴張。董事認為，維持不同融資來源的組合及合適的債務股

本比率符合本集團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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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所取得的銀行融資為銀行透支

及三年期貸款。董事認為，該等銀行融資並不合適用作為擴張計劃提供長期財務支持。

此外，董事從銀行瞭解到，其將僅於 [編纂 ]前於使用重大資產作為抵押品及有控股股

東作出個人擔保的情況下，方就業務擴張向本集團提供長期銀行融資。由於本集團並

無更多重大固定資產可作為抵押品，董事認為有實質需要尋求 [編纂 ]，以為日後業務

長遠發展提供額外籌資渠道，並透過 [編纂 ]為本集團的擴張計劃集資。

發售的統計數據

基於最低

指示性 [編纂 ]

[編纂 ]港元計算

基於最高

指示性 [編纂 ]

[編纂 ]計算

市值 (1) [編纂 ]港元 [編纂 ]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的未經審核 

備考經調整合併每股有形資產淨值 (2) [編纂 ]港元 [編纂 ]港元

附註：

(1) 本公司的市值按緊隨 [編纂 ]完成後的 [編纂 ]股已發行股份（惟不計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可予
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配發及發行的任何股份）計算。

(2) [編纂 ]


